河南师范大学校园网新闻信息管理办法

为切实加强我校校园网新闻宣传工作，规范校园网新闻登载管理，确保新闻宣传工作主动、及时、准确、权威，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校党委、校行政《关于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实施办法》（校党字[2013]16号）等有关要求，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校园网新闻信息是指在校园网主页和校内各二级网站（页）上登载的文字新闻、图片新闻、视频新闻，包括反映学校重大活动和各单位重要活动，反映我校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比较重要的信息。

二、校园网新闻实行分级管理。党委宣传部主管学校主页新闻网的新闻信息管理工作，各单位负责本单位网站（页）的新闻信息管理工作。

三、学校主页各栏目新闻信息的范围

（一）“师大新闻”发布的新闻信息包括：

1．学校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管理服务等方面取得的能够彰显学校办学特色、办学水平、教学科研实力、精神风貌等的新闻。
2．学校主要领导参加的大型活动、工作安排、重要会议，或陪同上级领导、国内外来宾来校视察指导、访问交流的新闻。
3．校内有关职能部门、教学单位主办或承办的重要工作会议、有较大影响的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新闻。
4．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或师生员工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奖励的新闻。
5．省级以上主流新闻媒体对校内有关职能部门、教学单位或优秀师生进行正面采访或报道的新闻。
6．两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级项目评审专家等知名专家学者来校指导工作、讲学访问的信息。
7．我校杰出校友的有关信息。
8．与学校有关的其它重要新闻报道。
（二）“院部动态”发布的新闻信息包括

1．校领导到职能部门、教学单位等进行一般工作调研或工作安排部署的信息。
2．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根据本单位工作职能和职责所开展的、能够反映单位突出成就、典型经验或特色的信息。
3．其他需要报道的有关信息。

（三）“学术动态”发布的新闻信息包括

校内有关单位承办的，除在师大新闻中给予报道之外的其他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和专家讲学。
四、网络新闻审核

（一）上级领导视察我校以及学校主要领导参加的重要活动的新闻稿件，由党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审定，必要时报送相关校领导审定。

（二）学校层面的活动新闻由党委宣传部审定，必要时由相关校领导审定。

（三）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新闻稿件经党委宣传部审核，报主要校领导审定。

（四）各单位的新闻稿件，在本单位网站发布的由单位主管领导审定；在校园网主页发布的，经单位主管领导审核无误后报党委宣传部网络信息科，由宣传部领导审定后编辑发布，必要时报相关校领导审定。

（五）视频类新闻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进行技术指标审核，党委宣传部审定，必要时报相关校领导审定。

（六）学校各单位向校外新闻媒体报送的稿件，在发稿之前须报送宣传部审核批准。
五、网络新闻稿件要求

（一）时限要求

1．特别重要的新闻要随时上传至新闻头条，重大活动新闻报道要求当日报送、编发。
2．单位集体或个人评优获奖等时效性不强的新闻可以3日内报道。
（二）新闻稿件撰写要求

1．校园网发布的新闻要按照新闻的基本格式撰写，体现新闻的及时性、真实性、可靠性、价值性、特色性，数据要准确，语句通顺、简练，无文字及标点错误。切忌含混、模糊、夸张，应尽量避免对该新闻事件进行主观判断和评价。
2．内容涉及的单位名称要精确，在文中第一次出现要用全称，以后再次出现一律用简称。
3．新闻标题要简洁清楚，一般要客观、有新意、吸引人，标题一般最多不超过20个字，确保在首页一行内显示。
4．稿件文字要严谨、简练、准确，语言要鲜明生动、通俗易懂，注重可读性和吸引力。一般新闻消息稿字数限定在400字左右，重要稿件字数一般在800字左右，专题报道或理论文章一般不超过2000字。

5．新闻稿文档应用Word文件编写，标题小三黑体，正文字体采用小四号宋体，行间距为2倍行距。

（三）新闻图片要求

1．新闻报道可配发相应图片，每篇报道一般不超过2张，重要报道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配图数量。

2．图片内容要紧扣新闻主题，突出主要人物和新闻事件的进程，每张图片下应有简要文字说明。
3．图片选取要涵盖全面。
4．在同一条新闻中表现同一内容的照片不应出现两次。
5．每张图片图像分辩率一般处理成像素为500宽*（330-339）高，大小一般不超过300K。

（四）常用新闻要素具体规定

各单位新闻报道应尽量统一、规范、得体，现就一般新闻中的常用新闻要素规定如下：

1．新闻时间统一记为“*月*日”，前面不用加年份，后面最细可以标识到“上午”、“下午”、“晚”，一般不具体到“*点*分”。

2．新闻地点一般要明确到校内校外，可标识到某栋楼内，不用简称，一般可具体到“第*会议室”，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文学院学术报告厅”、“勤政楼第三会议室”。

3．新闻中涉及校外两个以上领导排序时，一般应征求党办、校办或有关部门意见；涉及校内两个以上人员排序时，应注意校领导排序，部门排序按照学校排序；应尽量淡化职务称谓，文中第一次要提及人物职务全称，其后再出现时直称人名，一般应采取“职务称谓+姓名”的方式，如“校党委书记***”、“校长***”等等，要避免“姓名+职务”或“姓+职务”的方式，多位校领导出席的活动，也可采用“校领导***、***”的简略形式；社会人士、文教界人士等，在文稿中可适当在姓名后加“先生”、“院士”、“教授”等；如无必要，一般不在姓名后加“同志”、“老师”、“同学”等称呼，如需要应写为“教师”或“学生”。

4．涉及全校性重要活动的新闻，出现人物姓名一般应到校级领导为止。专项工作新闻可酌情出现牵头部门正职负责人或关系重要的人物姓名。
（五）报送要求

1．新闻稿电子版经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应由该单位主管领导或通讯员通过网上自动化办公系统（OA）发送至宣传部网络信息科接收。
2．坚持“文责自负”的原则，报送稿件要注明单位、作者、审稿人姓名、联系方式。

3．对活动外宣所做的链接，应为反映学校突出成就且有纸质或电视媒体作依托的省级以上主流媒体的稿件。
4．寒暑假期间如需发布信息，经部门领导审核后将新闻稿以便签方式发送至宣传部网络信息科，同时再电话通知宣传部工作人员。
确实无法使用网上自动化办公系统便签方式发送新闻稿的，可将新闻稿件的电子稿发送到宣传部邮箱 hnsddwxcb@163.com，送交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文稿。

六、网站管理

（一）党委宣传部负责校园网主页新闻的管理，各单位负责对本单位二级网站新闻的管理。

（二）校内网站上的信息一经发现有不当之处或违反相关规定者，各单位及师生员工均有义务及时报宣传部，及时予以修改或删除。

（三）各单位网络管理员应加强本单位用户账号及密码的保密工作，要经常更换密码，不得转告他人。

七、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党委宣传部。

河南师范大学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2014年9月8日
